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延长华夏恒泰 64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期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恒泰 64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认购代码：008349）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华夏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延长本基金的募集期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含当日）。投资者办理本基金认购业务的具体流程、规则等请遵循本基金招

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相关规定，本基金发售机构的名单及联系方式请

参见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及本公司后续发布的有关新增发售机构的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采取在封闭期内封闭运作、封闭期与封闭期之间定期开放

的运作方式。本基金封闭期为 64 个月，在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在

每个封闭期内，基金份额持有人面临不能赎回基金份额的风险。若基金份额持有

人错过某一开放期而未能赎回，其份额需至下一开放期方可赎回。本基金在封闭

期结束之后可能发生暂停运作的情形，如基金暂停运作，投资者的基金份额或将

被自动赎回。若基金持有的标的证券发生违约，投资者有可能无法及时赎回部分

或全部基金份额对应的资产。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进行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估值不等于保本。如发生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需要对持有的证券计提减值准备或处置的情形，可能导致基金

份额净值下跌。此外，本基金主要采用买入并持有到期的投资策略构建投资组合，

可能损失债券交易收益。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人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基金份额上市交

易价格波动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责。投资者在投资

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

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